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晋税二强催〔2024〕10号

晋江信万贸易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MA2XYK713W）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9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二通〔2024〕485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你（单位）应缴纳所属期为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税费款（大写）肆拾壹万陸仟柒佰柒拾捌圆捌分（¥：416778.08）元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张燕妮

联系电话：059585620518

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119号晋江市税务局青阳税务分局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陈德志,张燕妮（闽税征350582190188、闽税征350582190135）

 二Ｏ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晋税二强催〔2024〕11号

泉州顶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MA348B480B）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9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二通〔2024〕487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你（单位）应缴纳所属期为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的税费款（大写）壹佰伍拾玖万零贰拾叁元叁角玖分（￥： 1590023.39）元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张燕妮

联系电话：059585620518

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119号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陈德志,张燕妮（闽税征350582190188、闽税征350582190135）

 二Ｏ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晋税二强催〔2024〕12号

福建佳事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02056113207K）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9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二通〔2024〕488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你（单位）应缴纳所属期为2020年9月1日至2024年2月29日的税费款（大写）捌拾贰万玖仟叁佰壹拾叁元玖角肆分（¥：829313.94）元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张燕妮

联系电话：059585620518

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119号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陈德志,张燕妮（闽税征350582190188、闽税征350582190135）

 二Ｏ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晋税二强催〔2024〕13号

泉州臻瀚商贸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056116440Y）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9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二通〔2024〕489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你（单位）应缴纳所属期为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税费款（大写）肆拾壹万柒仟玖佰陆拾叁元叁角柒分（¥：417963.37）元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张燕妮

联系电话：059585620518

地址：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119号晋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陈德志,张燕妮（闽税征350582190188、闽税征350582190135）

 二Ｏ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青阳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晋税青阳强催〔2024〕7号

晋江市迈拼鞋业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582MA32JCEK38）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5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青阳通〔2024〕718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本机关于2024年6月5日向你(单位)送达晋税青阳通〔2024〕718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
你（单位）应纳税款22822.59元，责令按税法规定期限缴纳欠税，并加收相应滞纳金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
联系人：王宏杰

联系电话：059585620507

地址：晋江市青阳街道迎宾路119号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王宏杰,曾培玲（王宏杰,曾培玲（闽税征350582190168、闽税征350582190085））

 二Ｏ二四年六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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